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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 

民國 75 年 2 月 22 日發布臺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時，為提供未來發展所增加人口對土地使用之需求，將部分農

業區土地變更為其他分區使用，其附帶條件規定「後期發展區」

應俟優先發展地區各變更部分開發完成及實際建築使用達百分

之六十時，始得依將來訂定之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劃定發展順序，

次第擬定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方式實施整體開發，否則不得發

照建築。復於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

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

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書，經內政部 93年 4月 13日第 583次

審查會通過附帶條件，修正民國 75 年劃定之「原後期發展區」

變更為「整體開發地區」，劃分為 14處分區開發單元範圍，訂定

開發單元、開發方式及發展優先次序原則，獎勵土地所有權人彙

整開發意願、擬定細部計畫及自辦市地重劃，旨藉由市場機制導

引土地開發，以促進土地利用，帶動都市空間發展。 

上述整體開發地區，其中第六、七單元坐落南屯、南區交會

地區，緊臨中山醫學大學及大慶火車站，區內更有捷運綠線貫穿

及 G13捷運站與大慶火車站串聯，且鄰近高鐵烏日站，為鐵路

及都會道路之重要交通樞紐。為促進都市健全發展，遂由本府整

併上開單元六、七範圍並擬定細部計畫，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解決原後期發展區地主先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供本府開

闢公共設施使用問題，改善居民生活品質，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本重劃區面積達 229 公頃，西側有環中路（臺中生活圈 2 號

線）串連生活圈特 3 號道路及高速公路南屯、中港交流道，中央

則有文心南路貫穿至中投公路，是屯區往返南區、大里、霧峰及

南投之幹道，南側之建國北路，亦為市區往返高鐵烏日站之主要

道路（範圍圖詳如圖 1）。 



第 13期重劃區內遺址與重劃進度嚴重延宕如何補償地主及何時配地專案報告 

 

2 

 

 

 

 

 

 

 

 

 

 

圖 1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範圍圖 

二二二二、、、、重重重重劃劃劃劃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遭遇遭遇遭遇遭遇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及及及及目目目目前辦理情形前辦理情形前辦理情形前辦理情形 

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係於 99 年 2 月 25 日公告竣事，賡續

辦理現況調查、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等事項。於重劃

開發執行期間，遇有麻糍埔遺址（指定、列冊）、舊南屯溪文化

景觀及番婆庄遺址（列冊）等文化資產保存（文化資產保留分布

情形詳如圖 2），與現行都市計畫規劃內容有所衝突，重劃作業

亦受影響，分述如下： 

（一）麻糍埔遺址： 

經 101 年度第 3 次遺址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指定為市定

遺址，102年 1月 18日範圍公告，103年度第 2次遺址文化資

產審議委員會決議指定範圍變更，面積廣達 32 公頃（指定遺

址 14 公頃，列冊遺址 18 公頃）有餘，其中指定遺址範圍非經

前開委員會同意不得施工，列冊範圍則需進行遺址搶救發掘後

始得進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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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番婆庄遺址： 

經 103年度第 2次遺址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列冊範圍，面

積 7 公頃有餘，需進行遺址搶救發掘後始得進場施工。 

（三）舊南屯溪文化景觀： 

經 102 年第 4 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決

議登錄為文化景觀，登錄範圍內不得施工。 

 

 

 

 

 

 

 

 

圖 2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文化資產保留分布示意圖 

（四）都市計畫變更： 

因上述遺址及文化景觀等文化資產指定保留區域，其中麻糍埔

指定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範圍涵蓋部分原住宅區用地，未

來地主無法建築使用，因此循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變更為公共設

施用地配置勢在必行。為落實前述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同時兼

顧市地重劃可行性（維持原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由本府

文化局、都發局啟動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以重新檢討本重劃區

之都市計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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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列冊範圍內之計畫道路下方雨污水下水道施工需待遺

址搶救完成後始得為之，為儘速並順利完成搶救作業，俾使重劃

工程順展，已積極協調並委請本府文化局代辦遺址搶救發掘作

業發包及執行，該局規劃分成「臺中市 13 期重劃區第一、二、

四標工區涉及麻糍埔暨番婆庄遺址雨污水下水道搶救發掘計

畫」、「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一標工區涉及麻糍埔遺址滯洪池工

程搶救發掘計畫」及「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一、二、三、四標

工區雨污下水道施工監看計畫」等 3 個標案執行，目前執行情形

如表 1，其中雨污水下水道搶救發掘計畫依文化局規劃期程為 4

年，連帶影響全區重劃工程完工期程。 

表 1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遺址搶救發掘執行情形表 

標案名稱 預算 

金額 

面積
（㎡） 

決標
金額 

簽約
日期 

計畫
期程 

辦理情形 

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

一、二、四標工區涉及麻

糍埔暨番婆庄遺址雨污水

下水道搶救發掘計畫 

1億 16,060 9,490萬 
105年 

10月 

26日 

4年 1、105年 12月 6日發掘申

請書審議通過。 

2、目前辦理第四標番婆庄

遺址雨污下水道搶救發

掘作業。 

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一

標工區涉及麻糍埔遺址滯

洪池工程搶救發掘計畫 

1億

1,500萬 

18,456 1億

650萬 

105年 

12月 

7日 

3年 1、106年 4月 18日發掘申

請書審議修正後通過。 

2、目前搶救範圍上堆置工

程施工物料，已請施工

廠商配合移除，以利搶

救作業進行。 

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

一、二、三、四標工區雨

污下水道施工監看計畫 

300萬 -- 300萬 105年 

8月 

17日 

自機關

通知日

起 150

日曆天 

1、105年 10月 21日工作

計畫書經本市文化資產

處同意備查。 

2、目前第三、四工區部分

區域已陸續辦理監看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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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糍埔暨番婆庄遺址雨污水下水道搶救發掘作業，自 105年

12 月 6 日取得發掘許可後即進場辦理搶救發掘，目前考古團隊

自影響層面較小的第 4工區（番婆庄遺址）開始辦理發掘，依序

再往第 2工區及第 1工區（麻糍埔遺址）等遺址分布較廣之區域

進行。另外，第 1工區內涉及麻糍埔指定遺址的公兼滯 8用地搶

救作業，發掘申請書於 106年 4月 18日經遺址審議委員會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後續將請廠商儘速籌備進場搶救事宜。施工監

看工作計畫書經本市文化資產處於 105年 10月 21日同意備查，

目前第三、四工區部分區域已陸續辦理監看作業。 

本重劃區配合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保存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自 104 年 6 月 24 日起變更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

即續由交付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共計 7次之審查（104年 10月 15

日~105年 8月 2日），甫於 105年 8月 25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決議修正後通過。經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於

106年 2月 14日第 894次會議審議通過，並附帶決議應於擬具

市地重劃計畫書（修正），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

再併同修正後之都市計畫變更書圖報請該部逕予核定，始得發

布實施。有關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於 106年 4月底報部審核。

（現行都市計畫及修正草案詳如圖 3、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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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圖 4 市都委會專案小組修正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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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 

本重劃區工程本局為工程主辦機關，工程規劃設計監造係

委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代為辦理，全區劃分為四區土木工

程及一個橋梁暨生態景觀渠道工程標案（工區示意圖詳如圖 5）。

其中橋梁工程係委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代辦專案管理，杜

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擔任設計監造角色，各工區工程發包及施

工進度情形分述如下： 

 

 

 

 

 

 

 

 

圖 5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工程分區示意圖 

（一）各工區工程發包情形： 

本重劃區工程總發包金額為新臺幣 39 億 7,346 萬元，各工區

發包及施工進度情形詳如表 2、表 3： 

 

 

 

景觀橋梁位置 

生態渠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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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工區工程發包執行情形 

標別 工程決標 面積(公頃) 發包工程費(億) 

第一工區 101/11/23 82.30 13.2800 

第二工區 102/01/18 58.75 7.9177 

第三工區 102/06/11 42.53 4.6000 

第四工區 102/10/22 45.99 5.4880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內橋梁
暨西川二路下方回流溝改
建為生態景觀渠道工程 

101/11/16 -- 8.4489 

合計  229.57 39.7346 

表 3 各工區工程進度表（截至 106年 3月 31日） 

 第一工區 第二工區 第三工區 第四工區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

內橋梁暨西川二路

下方回流溝改建為

生態景觀渠道工程 

承商 
天瑞 
營造 

義力 
營造 

泛亞工程 協誠營造 

開工日期 102.5.10 102.5.7 102.11.7 103.3.5 102.2.4 

原定竣工日期 105.5.8 105.5.5 105.11.5 106.3.3 106.1.15 

預定進度 26.78% 61.50% 100% 26.91% 99.86% 

實際進度 25.13% 60.77% 97.69% 27.69% 99.55% 

進度比較 -1.65% -0.73% -2.31% 0.15% -0.31% 

落後原因 
遺址、都市

計畫變更 

遺址、都市

計畫變更 

變更設計程

序尚未完成 

遺址、都市

計畫變更 
變更設計程序尚未完成 

備註 預定進度係依展延工期後之施工網圖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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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 

本重劃區之公共設施工程，部分除天候影響及廠商人力機具調

配效能不佳外，尚有因文化資產保存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不可抗

力因素影響，致無法按照原發包工期完工，尤以文化資產保存

及都市計畫變更影響最鉅，分別說明如下。另各工區目前主要

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如表 4。 

1、廠商動員人力不足： 

第 13 期重劃區面積廣達 229 餘公頃，各分區工程面積約

為 82 公頃至 42 公頃不等，如施工規劃及管控不當，致工

班出工人數及機具數量不足，工作面無法全面展開，將影

響施工進度及完工時程。 

2、文化資產保存： 

本重劃區內涉有麻糍埔及番婆庄列冊遺址，列冊範圍內之

公共設施工程需經遺址搶救發掘完成後始得施工，導致整

體施工進度落後，影響範圍涵蓋第 1、2、4工區部分區域。

依工程契約金額比例計算，第 1工區為 36.91%，第 2工區

為 2.16%，第 4工區為 11.83%。 

3、都市計畫變更： 

本重劃區配合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保存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重新檢討本重劃區之都市計畫配置以維持

原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致部分工程無法按原都市計畫

規劃施工，影響範圍涵蓋第 1、2、4工區部分區域。依工

程契約金額比例計算，第 1 工區為 6.25%，第 2 工區為

10.20%，第 4工區為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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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各工區目前主要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 

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第一

工區 

1、廠商動員人力不足。 

2、列冊遺址影響 25M-28、

20M-116、 20M-112、

15M-129、 15M-130、

10M-500、 10M-501、

45M 園道等計畫道路

施工。 

3、都市計畫變更影響 10M-

4、10M-500、10M-501

等計畫道路施工。 

1、請廠商提報趲趕計畫，並定

期檢討人員機具調度狀況，

強化廠商施工效能，如施工

廠商因本身因素至有延遲

履約，將依契約規定課予罰

款。 

2、目前仍請施工廠商就未受影

響部分積極趕辦，雨污下水

道遺址搶救發掘目前刻正

進行第四工區涉及番婆庄

遺址部分進行搶救作業，經

本局與文資處及遺址搶救

廠商研商後，廠商承諾將另

加派人力進行第二工區涉

及麻糍埔遺址部分進行搶

救，後續始辦理第一工區遺

址搶救作業。另外建立雙向

溝通聯繫平台，積極協調工

作介面整合事宜，期能儘速

完成全區工程施工。 

3、都市計畫變更未涉及列冊遺

址部分，目前由設計單位預

為規劃後續變更設計作業，

在都市計畫變更審定發布

實施後，即可立即進場施

工，縮短變更設計時程。 

第二

工區 

1、列冊遺址影響 20M-112、

10M-12、10M-7、10M-

8、45M 園道等計畫道

1、目前仍請施工廠商就未受影

響部分積極趕辦，雨污下水

道遺址搶救發掘目前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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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路施工。 

2、都市計畫變更影響 10M-

7、10M-8、10M-9 等計

畫道路施工。 

進行第四工區涉及番婆庄

遺址部分進行搶救作業，經

本局與文資處及遺址搶救

廠商研商後，廠商承諾將另

加派人力進行第二工區涉

及麻糍埔遺址部分進行搶

救。另外建立雙向溝通聯繫

平台，積極協調工作介面整

合事宜，期能儘速完成全區

工程施工。 

2、都市計畫變更未涉及列冊遺

址部分，目前由設計單位預

為規劃後續變更設計作業，

在都市計畫變更審定發布

實施後，即可立即進場施

工，縮短變更設計時程。 

第三

工區 

變更設計程序尚未完成。 

 

本工區已近完工階段，因部

分工項涉及變更設計，目前

停工中，待變更設計程序完

備後，即可復工完成剩餘工

項。至區內尚餘 2 戶建物未

拆遷，均影響計畫道路工程，

其中 1 戶於 106年 3月間由

權利人拆除坐落計畫道路部

分，另 1 戶則針對拆遷處理

費事件刻正提起訴願中，因

其拆遷期限未能與本工區施

工期限配合，工程部分將辦

理減帳，另案發包施作。 

第四 1、列冊遺址影響 20M-115、 1、目前仍請施工廠商就未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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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工區 15M-6、10M-39 等計畫

道路施工。 

2、都市計畫變更影響 10M-

51、10M-52、10M-53、

10M-54、8M-1 等計畫道

路施工。 

響部分積極趕辦，已協調雨

污下水道遺址搶救發掘廠

商先進行影響範圍較小的

第四工區番婆庄遺址部分。 

2、都市計畫變更未涉及列冊遺

址部分，目前由設計單位預

為規劃後續變更設計作業，

在都市計畫變更審定發布

實施後，即可立即進場施

工。 

四四四四、、、、重重重重劃進度落後補償可行性研擬劃進度落後補償可行性研擬劃進度落後補償可行性研擬劃進度落後補償可行性研擬 

重劃區內大部分住戶均已陸續配合重劃工程辦理拆遷，本

重劃區為保存文化資產及維持重劃可行性所辦理的都市計畫變

更，均屬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進度的落後延宕，衍生地主怨聲

載道勢所難免，尤其反映所領拆遷補償費或自動拆除獎勵金（拆

遷處理費）花費在租屋費用已近殆盡，至於得否就重劃進度落後

給予已搬遷之地主租金補助，按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2條

規定「…四、重劃費用：指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地籍

整理費及辦理本重劃區必要之業務費。」，並無租金補助是項法

定補償項目。基此，本局前於 105年 4月 8日邀集本府法制、財

政、主計、文化、都發及水利等有關機關研商，未能獲致具體共

識，各項議題分析如下表： 

（一）正當性： 

遺址的存在，不因土地之開發而產生，是否保存取決於

其義意及價值。本重劃區辦理過程中經文資委員會審議決定

保存，進而造成開發期程延宕，非屬土地開發所造成，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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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抗力因素，給予地主租金補助似與正當性有違。 

（二）法源： 

   目前市地重劃相關法規包含平均地權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均無明列本案租金補助項目，即非

屬法定補償項目，無法自重劃基金支應。又倘以重劃基金挹

注，似有轉嫁為開發成本之情形，亦為不妥。 

（三）財源： 

    初步以本重劃區全部戶數約計 1600餘戶，每戶（3人）

每月均發給補助 15,000 元計算（參考幸福好宅北屯區太原

段委託規劃技術服務），倘於 108 年底完成土地點交，較原

重劃計畫書所訂期程延遲 5年，約需 14億餘元之補助費用，

在財政上為沉重之負擔。 

（四）對象及認定標準： 

    配合重劃工程施作受影響者可分類成地主（無房屋）、

地主（有房屋）、屋主（無土地）等，除上述正當性、法源及

財源問題外，補助對象及認定標準認定義有困難，以目前 13

期重劃區而言，全區僅剩 2 戶未拆遷，其餘已全部拆除，是

否有居住事實難以認定，公平性亦恐遭質疑，分析如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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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租金補助對象及認定標準分析表 

議題 項目 分析 困難 

補助

對象

及認

定標

準 

地主（無房屋） 

指在重劃區內僅有土地無

房屋，即原本居住在重劃區

外，此類型自無補助理由。 

此類型是否有居住

事實難以認定。 

地主（有房屋） 

指在重劃區內有土地有房

屋。 

此類型因房屋非屬

全面設籍課稅或保

存登記且是否有居

住事實亦難以認定。 

屋主（無土地） 

指在重劃區內擁用或租用

房屋者，而無擁有土地者。 

此類型重劃後無法

分配土地，無補助理

由。 

另經洽詢五都均無因土地重劃延宕發給租金補助之案例，

本局將與文化、都發等有關單位戮力排除影響重劃進度因素，並

持續督促施工廠商就未受影響區域積極趕辦，以期及早完成本

區重劃作業。 

五五五五、、、、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

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

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

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

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

折價抵付。…」故在工程費用(含管線配合款)、重劃費用與貸款

利息未確定前，尚無法計算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目前

影響本重劃區開發期程因素，分述如次： 

（一）部分工區尚需辦理契約變更，區內六處滯洪池工程尚未發

包，及各該工程執行期間尚有非可測之變異因素，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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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無法確認。 

（二）配合文化資產保存之都市計畫變更案後續仍需提送修正市

地重劃計畫書予內政部審核。 

綜上，因受工程規劃、施工進度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作業影響，

須俟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確定後，始能辦理重劃前、後

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土地分配、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作業。

後續預定各項重劃作業期程如表 5。 

表 6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預定各項重劃作業期程 

項次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期程 

一 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106年 12月至 108年 5月 

二 工程施工 109年 8月完成 

三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及提送地評會） 106年 7月至 107年 6月 

四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106年 12月至 108年 5月 

五 分配草案說明會 107年 7月至 108年 2月 

六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108年 3月至 108年 8月 

七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108年 5月至 108年 10月 

八 交接及清償 108年 6月至 108年 11月 

九 財務結算及成果報告 108年 12月至 109年 11月 

六六六六、、、、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市地重劃需有明確之土地使用計畫，即建築用地與公共設施用

地之位置與面積均已確定，工程規劃、設計、施工、計算負擔與土

地分配設計等作業始能據以進行。故市地重劃與都市計畫關係密切，

二者互相配合本屬必然，未來於劃定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區時，當審

慎考量相關文化景觀、遺址、老樹、古蹟、排水設施等事項，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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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及舉辦說明會時，充分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規劃

構想及開發方式，避免工程進行中，屢因民眾陳情、文化景觀、老

樹保留、調整重劃範圍等情形，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影響整體工進

及重劃作業期程。 

本市第 13 期重劃區係整併縣市合併改制前原臺中市整體開發

地區單元六、七，面積廣達約 229 公頃，目前工程施工、土地分配

兩大核心工作內容，除天候及施工廠商本身動員情形外，受文化資

產保存及都市計畫變更案影響，導致工程無法順利推展，土地分配

作業必須延後進行。第 13 期重劃區目前已要求各承商在未受影響

之區域，持續積極趕工，以預為因應受影響區域在阻礙因素解除後

之接續工作。至於土地分配作業，亦將配合都市計畫變更期程及工

程施工進度，依預定各項重劃作業期程辦理，以完成重劃區之開發，

帶動本市發展建設。 


